
 

 

 

 

 

 

 
 

 

台灣公司設立登記指南 

 

如非另有說明，本指南所述“台灣公司”，係指根據台灣《公司法》及《商業登記法》設

立登記的有限公司。 

本指南專為本事務所之客戶而編製。旨在給予擬在台灣設立登記公司之人士，對《公

司法》就設立登記公司之要求有基本認識。本指南所提供的，僅屬一般性參考資料，

如有疑問或希望獲得更詳盡的資料，可直接徵詢本會計師事務所。   

如客戶希望瞭解台灣公司設立登記後的各項維護責任，可以參閲本事務所編制的“台灣

公司維護指南”。 

本事務所為客戶提供廣泛及私人性有關公司設立、審計、稅務、會計等服務，並提出

改善財務管理之意見。  

本會計師事務所誠意為閣下提供最新資料及優良服務。   

啟源會計師事務所 

香港執業會計師  

二零一五年十一月   

 

  

 

http://www.bycpa.com/b5/html/news/20143/1102.html
http://www.bycpa.com/b5/html/news/20143/11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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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部分  營業稅介紹 

 

一、 引言 

 

   一家依台灣公司法設立的有限公司，於辦理完成營業人登記後，就應依各相關

稅法辦理營業稅申報、各類所得扣繳申報及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  

 

二、 營業稅的分類 

 

台灣的營業稅是對在台灣境內銷售貨物或勞務及從台灣境外進口貨物的營業行

為課稅，營業稅分為加值型營業稅及總額型營業稅。 

 

三、 營業稅的納稅義務人 

 

(1) 銷售貨物或勞務之營業人。 

(2) 進口貨物之收貨人或持有人。 

(3) 外國之事業、機關、團體、組織，在台灣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者，其所

銷售勞務之買受人。 

(4) 外國國際運輸事業，在台灣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而有代理人者，為其代

理人。 

(5) 免稅之農業用油、漁業用油有轉讓或移作他用而不符免稅規定者，為轉

讓或移作他用之人。但轉讓或移作他用之人不明者，為貨物持有人。 

 

四、 加值型營業稅的稅率 

 

目前台灣加值型營業稅稅率為 5%。但下列貨物或勞務之營業稅稅率為零： 

(1) 外銷貨物。 

(2) 與外銷有關之勞務，或在台灣境內提供而在國外使用之勞務。  

(3) 依法設立之免稅商店銷售與過境或出境旅客之貨物。 

(4) 銷售予保稅區營業人供營運之貨物或勞務。 

(5) 國際間之運輸。但外國運輸事業在台灣境內經營國際運輸業務者，

應以各該國對台灣運輸事業予以相等待遇或免徵類似稅捐者為限。  

http://www.bycp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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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國際運輸用之船舶、航空器及遠洋漁船。  

(7) 銷售與國際運輸用之船舶、航空器及遠洋漁船所使用之貨物或修繕

勞務。 

(8) 保稅區營業人銷售與課稅區營業人未輸往課稅區而直接出口之貨物。  

(9) 保稅區營業人銷售與課稅區營業人存入自由港區事業或海關管理之

保稅倉庫、物流中心以供外銷之貨物。  

 

五、 加值型營業稅的抵扣 

 

加值型營業稅，指在各階段之銷售行為，對其銷項稅額超過進項稅額之差額部

分課稅。營業人於購買貨物或勞務時，所支付的營業稅，一般來說，其進項稅

額可扣抵銷項稅額。 

 

銷項稅額－進項稅額 >0---應納稅額 

       銷項稅額－進項稅額 <0---留抵稅額 

 

銷售額是指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所收取之全部代價，包括營業人在銷售貨物

或勞務時，額外收取之一切費用(例如包裝費、運費等價外費用)。但不包括本

次銷售之營業稅。 

 

銷項稅額，係指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時，依規定應收取之營業稅額（銷售額

乘以稅率）。 

 

進項稅額，係指營業人購買貨物或勞務時，依規定支付之營業稅額，且應取得

符合營業稅稅法規定之進項憑證才可依法扣抵。所謂合法的進項憑證係指營業

人應取得載明其營業人名稱、地址及統一編號之下列憑證： 

(1) 購買貨物或勞務時，所取得載有營業稅額之統一發票。  

(2) 依規定應被視為銷售貨物或銷售勞務者，所自行開立載有營業稅額之

統一發票。  

(3) 其他經財政部核定載有營業稅額之憑證。 

  

不可扣抵進項稅額，係指營業人取得之下列進項稅額，不得扣抵銷項稅額： 

http://www.bycp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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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購進之貨物或勞務未依規定取得並保存憑證者。 

(2) 購進不是供本業及附屬業務使用之貨物或勞務。但為協助國防建設、

慰勞軍隊及對政府捐獻者，不在此限。 

(3) 交際應酬用之貨物或勞務。 

(4) 酬勞員工個人之貨物或勞務。 

(5) 自用乘人小汽車。 

 

六、 總值型營業稅的范圍及稅率 

 

金融業、特種飲食業、小規模營業人、符合一定資格條件視覺功能障礙者經營

之按摩業及財政部規定免予申報銷售額之營業人等，按其銷售總額課稅。因其

進項稅額不能藉由扣抵（銷項稅額）方式退還或向主管機關申請退稅，而成為

銷售貨物或勞務時的額外成本。 

 

課徵總額型營業稅之最高稅率為 25%，最低稅率為 0.1%。 

     

七、 營業稅的免征范圍 

 

依營業稅法規定有 32 項貨物或勞務可免徵營業稅，例如：出售土地、醫院提

供之醫療勞務等。當銷售免稅貨物給買受人時，並無法從買受人收取銷項稅

額；此外，免稅貨物之進項稅額不得扣抵。銷售免稅貨物或勞務的營業人，得

申請財政部核准放棄適用免稅規定，但核准後 3 年內不得變更。 

 

八、 營業稅的申報期限 

 

營業人除營業稅法另有規定外，不論有無銷售額，應以每 2 個月為 1 期，於次

期開始 15 日內填具規定格式之申報書，檢附退抵稅款及其他有關文件，向主

管稽徵機關申報銷售額、應納或溢付營業稅額。其有應納營業稅額者，應先向

公庫繳納後，檢同繳納收據一併申報。例如：1 月－2 月的營業稅應於 3 月 15

日以前完成營業稅申報繳納。 

 

http://www.bycp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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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依規定適用零稅率者，得申請以每月為 1 期，於次月

15 日前依規定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銷售額、應納或溢付營業稅額。但同 1年度

內不得變更。 

 

總額型營業人，以 2 個月為 1 期申報，其有應納營業稅額者，應先向公庫繳納

後，檢同繳納收據一併申報。 

http://www.bycpa.com/

